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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南京体育学院学生证管理办法》 

的通知 
 

院各教学单位、机关有关部门： 

学生证是学生表明身份、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的重要凭证，凡

在我校就读的在校学生由学校统一发放学生证。根据教育部《关于

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证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学厅[2001]8 号）精神，为进

一步加强我校学生证的管理，特制定《南京体育学院学生证管理办

法》。 

现将其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体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6 年 11 月 28日 



 

南京体育学院学生证管理办法 

  

学生证是学生表明身份、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的重要凭证，凡

在我校就读的在校学生由学校统一发放学生证。为规范学生证的管

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新生入学经复查符合入学条件并取得学籍后，分系

（部）集中到教务科办理学生证；学生按要求填写学生证，经所在

系（部)辅导员审核无误后，将学生证送教务科，经复核后加盖教务

处公章，并至院办盖钢印。学生因毕业、退学、转学或其它原因（休

学除外）离校时，在收到“离校通知单”后，应及时将学生证交回

教务处并注销。 

第二条  每学期开学报到缴费后，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由本

人凭学生证等相关证件报到注册，未经注册的学生证无效。 

第三条  学生证是我校在籍学生的有效身份证明，只限本人使

用，必须妥善保管，不得擅自涂改、转借，如发现转借，按章给予

批评教育或处分，凡学生证丢失，自行在有关报社登“遗失启事”，

并携带报纸及 2 寸照片到教务科办理补领手续，并缴纳一定的工本

费。若学生证因洗坏等原因需补办，必须将被损坏的学生证连同 2

寸照片一并交教务科方可办理（可不登报）补办手续。如有遗失不

报，被坏人利用造成不良后果者，由本人承担责任。 

第四条  根据铁道部门规定，寒暑假期间，学生凭贴有火车票

优惠卡的学生证乘坐火车，每学年可购买 4 次优惠票。第一次启用



 

的优惠卡内含可乘坐火车次数 4 次，之后每学年充磁一次，4 年共

可购买 16 次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优惠火车票，购满 16 次后优

惠卡将不能再充值，也无法再次申请新的优惠卡。如家庭住址有变

更时，应持父母所在单位或家庭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证明，经教务

科审查后，方可办理变更手续。如私自涂改证件，除给予纪律处分

外，并停止享受优惠火车票一年的优待。火车优惠卡消磁或损坏者，

于每年 9 月份统一办理，其余时间不接受单独补办，且在校期间只

能更换、补发一次。 

第五条  凡持有两个学生证骗取购买双重半价火车票的，一经

查实，将给予纪律处分。 

第六条  丢失的学生证重新找到后，应将补领的学生证及时交

回教务科。一个学生不得持有两个学生证。拾到他人学生证，应立

即送教务科或系（部）办公室。 

第七条  补领学生证、充磁时间为每周三下午 2：30——5：30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

 

 

 

 南京体育学院办公室   2016年 11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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